
 依據各分隊所報「起火建築物」表彙編

 本表由本局火災調查科編製一式三份，經陳核後，一份自存，一份送會計室，一份送內部消防署

民國112年10月 4日 11:47:15 印製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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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局本部

 　第一消防大隊

 　　金寧分隊

 　　金城分隊

 　　烈嶼分隊

 　第二消防大隊

 　　金湖分隊

 　　金沙分隊

金門縣起火建築物
中華民國112年 9月

1764-00-03-2

金門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次月20日前編報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單位：次

按  建  築  物  高  度  分 按   起   火   建   築   物   類   別   分 按 起 火 建 築 物 火 災 時 用 途 分

 機　關　別 總 計

以 下
5  層

10 層
6  至

20 層
11 至

30 層
21 至

以 上
31 層

住 宅
獨 立

住 宅
集 合

建 築
辦 公

建 築
商 業

建 築
複 合

場 所
營 業

場 所
作 業

修建中
空屋或

設 施
公 共

倉 庫 工 廠 寺 廟 其 他 住 宅 倉 庫 其 他


